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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申请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项目位置（镇、村）
	

	项目用地取得方式
	

	项目用途
	
	生产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项目总面积
	
	生产设施面积
	
	占用地总面积百分比
	   %

	
	
	辅助设施面积
	
	占用地总面积百分比
	%

	项目使用农用地总面积
	
	项目使用耕地面积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项目破坏耕地耕作层面积
	
	补划耕地面积
	

	备案依据
	    根据《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 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166 号)和《辽宁省自然资源厅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和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辽自然资规〔2020〕1 号）。

	村委会意见
	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村委会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意见
	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乡镇（街道）政府公章：
                                       年    月    日


注：在申请备案时需提供用地协议、建设方案（含建设规划平面图）、建设位置坐标表等材料。

附件2
设施农业建设方案
（种植业模板）

一、项目名称：
二、负责人：
三、联系电话：
四、建设地点：
五、占地面积：
六、设施类型：温室、冷棚（桥棚）、连栋温室等
七、设施栋数：
八、设施面积:
九、种植作物：
十、辅助设施：看护房（单体生产设施面积低于 1 亩不得建看护房）、农资农机具存放、检验检疫检测、保鲜存储等设施面积及用途。
十一、使用年限：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设施农业用地主体
*年*月*日

设施农业建设方案
（畜牧业模板）

一、养殖单位名称：
二、法人（负责人）姓名：
三、联系电话：
四、建设地址：
五、占地面积：
六、养殖品种：
七、畜禽舍栋数：
八、畜禽舍面积：
九、统计时存栏数量:
十、辅助设施：含兽医室、消毒室、料库、无害化处理设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设施面积和用途。
十一、土地使用年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设施农业用地主体
*年*月*日


设施农业建设方案
（水产养殖业模板）
一、养殖单位名称：
二、法人（负责人）姓名：
三、联系电话：
四、建设地址：
五、项目用地总面积（亩）：
六、生产设施用地面积（亩）：
七、生产设施中工厂化车间用地面积（亩）：
八、辅助设施用地面积（亩）：
九、辅助设施用地面积/项目用地总面积（%）：
十、养殖品种：
十一、辅助设施：检验检疫、疫病防控、养殖尾水生态化处里、临时存储、农资农机具存放、水利设施、管理服务用房等。
十二、土地使用年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设施农业用地主体
*年*月*日
附件3
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审核要件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向县级自然资源（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报送征求意见函时，同时需提供以下要件：
一、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件要求：
1.项目用地建设方案（含建设规划平面图、位置坐标表等）
2.生产经营者与村委会签订的用地协议。
二、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件要求：
1.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关于项目用地备案的回复函。
2.项目用地建设方案（含建设规划平面图、位置坐标表等）。
3.项目用地土地流转合同或租赁协议。
4.生产经营者与村委会签订的用地协议。





附件4
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流程图

用地申请
    乡镇将拟建设设施农业用地情况（主要说明设施农业情况、项目使用耕地等）报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县级用地审核
乡镇核实要件
完善要件

是否同意
否
乡镇备案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占用耕地范围、规模及占用耕地的必要性（不可避让性）、合理性、耕地补划的可行性以及是否占用基本农田、是否破坏耕作层进行严格审核，出具是否同意使用耕地的意见。
    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补划验收。
是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进出平衡”补划工作
完善要件

备案公告
动工建设
乡镇验收
完善要件

未涉及占用耕地
涉及占用耕地

